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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製作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

EDAW)」教育訓練相關通用教材，已上載於該會網站（htt

p://www.gec.ey.gov.tw/），請查照參考運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105年5月31日院臺性平字第105016

52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為提供各機關製作CEDAW教育訓練教材

參考，該處業完成旨揭通用教材，其項目包括：CEDAW法規

檢視案例彙編、直接歧視與間接歧視、暫行特別措施、CE

DAW第29至32號一般性建議、CEDAW教材案例及CEDAW教育

訓練參考版簡報等資料，已上載於該會網站（路徑：「CED

AW專區/5.法規/措施檢視/不符合CEDAW規定之法規及行政

措施《清冊、修正進度、彙編 》」及「CEDAW專區/6.教

育訓練/講義、CEDAW教材案例」）請多加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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